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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2月10日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2月10日。 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10日9:15至9:25，9:30至

11:30和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1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A栋11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明成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本次会议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00人，代表股份273,931,48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988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人，代表股份270,178,636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0.4270％；网络投票的股东292人，代表股份3,752,846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15％。

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296人，代表股份

3,753,246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1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40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92人，代表股份3,752,846股，占上

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15％。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表决情况

1、关于与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二〇二五年度《担保收费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3,570,73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061%；反对184,51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059%；弃权8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7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3,484,73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459%；反对184,5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161%；弃权8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81%。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公司未知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2、关于接受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3,571,93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374%；反对181,712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330%；弃权8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9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3,485,93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778%；反对181,7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15%；弃权8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07%。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公司未知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73,660,9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12%；反对182,102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5%；弃权88,4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3,482,73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926%；反对182,1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19%；弃权88,4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5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全文刊载于2026年2月11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观韬（厦门）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志勇、许沙勇律师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六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观韬（厦门）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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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达”“公司” ）接到通知，公司已签订以下16项担保合

同：

1、公司已与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灞桥区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西安信达金

属资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安信达” ）向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灞桥区支行申请10,050万元的

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1个月。

2、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国贸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国贸汽车” ）已与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自贸区

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新能源”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3、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

全资子公司厦门通宝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通宝达”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

请5,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1个月。

4、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

全资子公司厦门国贸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进出口”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

行申请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1个月。

5、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分行签订《最高额保

证合同》， 为全资子公司国贸进出口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分行申请980万元的融资

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6、 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支行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

同》， 为全资子公司国贸进出口向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支行申请99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期限3年。

7、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

全资子公司天津信达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进出口”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

行申请5,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1个月。

8、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

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南山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汽车”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

行申请2,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1个月。

9、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

子公司厦门信达通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通瑞” )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

请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10、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

资子公司厦门启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启润” )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

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11、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签订《不可撤销及无条件保函》，

为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汽车销售” ）向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

司申请3,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8个月。

12、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象屿支行签订《最高额保

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国贸启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启泰” )向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自贸试验区象屿支行申请8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13、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分行签订《最高额保

证合同》， 为全资子公司国贸启泰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分行申请980万元的融资额

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14、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象屿支行签订《最高额保

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国贸美车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美车城” )向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自贸试验区象屿支行申请9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15、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控股子公司泉州旗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州旗达”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

分行申请4,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0个月。

16、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汽车” ）已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成都” ）向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9个月。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5年1月24日、2025年12月29日召开的二〇二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〇二五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相关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新增担保情况如下：

1、2025年度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额度情况

被担保方 公司类别

年度审议通过的

总担保额度

被担保方本次使用的担保

额度

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

保余额

剩余2025年度内可用

担保额度

信达新能源

资产负债率高 于

70%的全资子公司

人民币300,000

万元

人民币1,000万元

人民币95,900万元 人民币204,100万元厦门通宝达 人民币5,000万元

南山汽车 人民币2,000万元

国贸进出口

资产负债率低 于

70%的全资子公司

人民币860,000

万元

人民币1,000万元

人民币154,660.54万

元

人民币705,339.46万

元

天津进出口 人民币5,000万元

信达汽车销售 人民币3,000万元

泉州旗达

资产负债率高 于

70%的控股子公司

人民币240,000

万元

人民币4,000万元 人民币63,795万元 人民币176,205万元

注：资产负债率以被担保方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报表或者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孰高为准。

2、2026年度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额度情况

被担保方 公司类别

年度审议通过的

总担保额度

被担保方本次使用的担保

额度

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

保余额

剩余2026年度内可用

担保额度

信达通瑞

资产负债率高 于

70%的全资子公司

人民币350,000

万元

人民币1,000万元

人民币3,680万元 人民币346,320万元国贸启泰

人民币800万元

人民币980万元

国贸美车城 人民币900万元

西安信达

资产负债率低 于

70%的全资子公司

人民币810,000

万元

人民币10,050万元

人民币13,020万元 人民币796,980万元国贸进出口

人民币980万元

人民币990万元

厦门启润 人民币1,000万元

保利成都

资产负债率低 于

70%的控股子公司

人民币340,000

万元

人民币1,000万元 人民币1,000万元 人民币339,000万元

注：资产负债率以被担保方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报表或者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孰高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西安信达金属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20年12月24日

注册地：西安国际港务区港务大道99号中西部陆港金融小镇B座1801室

法定代表人：连格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金属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销售代理；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高品质特

种钢铁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国内贸易代理；煤

炭及制品销售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公司资产总额20,784.59万元， 负债总额8,266.80万元， 净资产12,

517.79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105,016.26万元，利润总额983.11万元，净利润726.11万元。 截至2025年9月

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32,661.73万元，负债总额20,049.09万元，净资产12,612.64万元；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55,655.61万元，利润总额126.47万元，净利润94.86万元。 西安信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厦门信达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年1月6日

注册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高崎北路130号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销售代理；汽车装饰用品

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车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1,744.77万元，负债总额1,228.89万元，净资产515.87万

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22,219.48万元,利润总额385.36万元，净利润383.44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

审计），资产总额1,887.73万元，负债总额1,335.40万元，净资产552.33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2,508.10

万元，利润总额65.33万元，净利润36.45万元。 信达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厦门通宝达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年3月18日

注册地：厦门市同安区同集南路3117号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润滑油销售；二手车经纪；新

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电池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信息咨询服务；新能源汽车整

车销售；轮胎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3,644.68万元，负债总额4,292.35万元，净资产-647.67万

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6,629.58万元,利润总额225.84万元，净利润225.84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

审计），资产总额3,824.24万元，负债总额4,489.05万元，净资产-664.81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11,

226.78万元，利润总额-18.61万元，净利润-17.14万元。 厦门通宝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厦门国贸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12月3日

注册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保税港区）海景路268号3#楼402室之五场所

法定代表人：黄晓育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新能源汽车

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进出口代理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5,265.32万元，负债总额2,876.24万元，净资产2,389.08

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13,574.10万元，利润总额290.47万元，净利润217.74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

经审计），资产总额4,808.08万元，负债总额2,340.80万元，净资产2,467.28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8,

177.16万元，利润总额106.31万元，净利润78.20万元。 国贸进出口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天津信达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年11月08日

注册地：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综合保税区）澳洲路6262号查验库办公区202室（天津东疆商务秘书服务

有限公司自贸区分公司托管第4985号）

法定代表人：黄晓育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机动车修理和维护；小

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电气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电车销售；销售代理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2,633.34万元，负债总额558.14万元，净资产2,075.20万

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12,272.51万元,利润总额13.44万元，净利润12.94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

计），资产总额3,276.73万元，负债总额1,196.25万元，净资产2,080.48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1,931.46

万元，利润总额5.60万元，净利润5.28万元。 天津进出口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厦门信达南山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年8月28日

注册地：厦门市湖里区南山路610号一层

法定代表人：陈璐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汽车零配件批发；二手车鉴定评估；销售代理；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二手车经纪；洗车服务。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10,521.19万元，负债总额14,616.74万元，净资产-4,

095.56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18,404.48万元，利润总额-1,664.33万元，净利润-1,617.33万元。 截至2025

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10,891.08万元，负债总额15,570.88万元，净资产-4,679.80万元；2025年

1-9月，营业收入14,203.61万元，利润总额-588.68万元，净利润-584.24万元。 南山汽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厦门信达通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2年1月18日

注册地：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岩昌路167号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6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二手

车经纪；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充电桩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销售代理；商务代理代办服务。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22,438.26万元，负债总额22,859.82万元，净资产-421.56

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73,738.80万元，利润总额901.11万元，净利润837.27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

经审计），资产总额14,102.13万元，负债总额14,016.22万元，净资产85.91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37,

980.08万元，利润总额676.63万元，净利润507.48万元。 信达通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厦门启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7年9月6日

注册地：厦门市海沧区马青路1213号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品牌汽车零售；二手车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保险经纪与代理服务；品牌汽车批发；二手车鉴

定评估服务；机动车维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租赁；其他日用品零售；汽车维护与保养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4,574.69万元，负债总额2,009.36万元，净资产2,565.33

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2,121.03万元，利润总额117.32万元，净利润93.23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

审计），资产总额4,791.35万元，负债总额2,519.70万元，净资产2,271.65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1,

662.39万元，利润总额-268.57万元，净利润-293.67万元。 厦门启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厦门信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3年12月26日

注册地：厦门市湖里区机场南区枋钟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刘晓淘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机动车维修；保险经纪与代理服务；品牌汽车零售；其他车辆零售；二手车零售；汽车零配件零

售；机动车燃料零售；品牌汽车批发；汽车零配件批发；石油制品批发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40%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信达汽车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6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7,280.14万元，负债总额1,670.62万元，净资产5,609.51

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10,441.57万元，利润总额477.21万元，净利润455.80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

经审计），资产总额7,397.82万元，负债总额3,145.30万元，净资产4,252.53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6,

474.29万元，利润总额-1,357.18万元，净利润-1,356.99万元。 信达汽车销售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厦门国贸启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年3月13日

注册地：厦门市同安区同集北路567-3号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汽车零配件零售；科技中介服务；汽车装饰用

品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信息咨询服务；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机动车鉴定评估；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3,633.32万元，负债总额2,894.36万元，净资产738.96万

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17,011.28万元，利润总额127.89万元，净利润127.89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

审计），资产总额6,471.18万元，负债总额5,850.65万元，净资产620.53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18.56万

元，利润总额-118.42万元，净利润-118.42万元。 国贸启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厦门国贸美车城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年8月12日

注册地：厦门市湖里区枋湖路697号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1、批发、零售汽车零配件、机械电子设备、五金交电、百货、建筑材料；2、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

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3、汽车信息咨询服务；4、汽车租赁。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9,565.18万元，负债总额7,280.77万元，净资产2,284.41

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8,138.72万元，利润总额649.92万元，净利润493.97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

经审计），资产总额7,831.32万元，负债总额5,419.81万元，净资产2,411.51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2,

001.92万元，利润总额169.47万元，净利润127.10万元。 国贸美车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2、泉州旗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年5月27日

注册地：福建省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安泰路24号

法定代表人：黄亮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新车销售；汽车旧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润滑油销售；信息咨询服

务；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汽车租赁。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70%股权，陈文晗持有该公司3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10,413.86万元，负债总额9,151.11万元，净资产1,262.75

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16,563.97万元，利润总额355.00万元，净利润262.75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

经审计），资产总额9,654.43万元，负债总额8,776.91万元，净资产877.52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10,

571.97万元，利润总额-239.47万元，净利润-185.22万元。 泉州旗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3、保利汽车（成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11月2日

注册地：成都市锦江区成龙路街道办事处皇经楼路296号

法定代表人：黄亮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装

饰用品销售；电池零配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润滑油销售；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洗车服务；汽车拖车、求

援、清障服务。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9,166.51万元，负债总额5,752.96万元，净资产3,413.55

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8,370.38万元，利润总额69.67万元，净利润105.36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

审计），资产总额6,974.90万元，负债总额3,532.58万元，净资产3,442.32万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4,

863.20万元，利润总额39.44万元，净利润28.77万元。 保利成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对手方名称 担保金额 担保范围 期限

厦门信达 西安信达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灞桥区支行 10,050万元

10,050万元融资

额度

11个月

信达国贸汽

车

信达新能源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1,000万元

1,000万元融资

额度

1年

厦门通宝达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5,000万元

5,000万元融资

额度

11个月

国贸进出口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1,000万元

1,000万元融资

额度

11个月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

区分行

980万元 980万元融资额度 1年

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支行 990万元 990万元融资额度 3年

天津进出口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5,000万元

5,000万元融资

额度

11个月

南山汽车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2,000万元

2,000万元融资

额度

11个月

信达通瑞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1,000万元

1,000万元融资

额度

1年

厦门启润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1,000万元

1,000万元融资

额度

1年

信达汽车销售 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 3,000万元

3,000万元融资

额度

8个月

国贸启泰

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象

屿支行

800万元 800万元融资额度 1年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

区分行

980万元 980万元融资额度 1年

国贸美车城

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象

屿支行

900万元 900万元融资额度 1年

泉州旗达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4,000万元

4,000万元融资

额度

10个月

保利汽车 保利成都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1,000万元

1,000万元融资

额度

9个月

注：担保方式均为连带责任担保。

四、反担保情况

西安信达、信达新能源、厦门通宝达、国贸进出口、天津进出口、南山汽车、信达通瑞、厦门启润、信达汽车

销售、国贸启泰、国贸美车城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 保利成都系保利汽车全资子公司，未提供反

担保。 控股子公司泉州旗达通过其他股东签署反担保保证书的方式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2025年度经审议对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为折合人民币2,020,000万元。其中，2025年

度新签署的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合计为折合人民币486,355.54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246.51%，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折合人民币1,533,644.46万元。 公司2026年度经审议对公司及子公司担

保额度为折合人民币2,020,000万元。 其中，2026年度新签署的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合计为折合人民

币17,70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97%，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折合人民币2,002,300万

元。

截至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为折合人民币642,155.54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325.48%。

上述担保为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没有

发生涉及逾期债务、诉讼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一日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股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美凯龙

股票代码： 601828

H股股票上市地点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红星美凯龙

股票代码： 01528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网商路699号5号楼3楼308室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69号阿里巴巴西溪园区4号楼小邮局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Taobao�China�Holding�Limited

注册地址： 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1号时代广场1座26楼

通讯地址： 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1号时代广场1座26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New�Retail�Strategic�Opportunities�Investments�4�Limited

注册地址：

Vistra�(Cayman)�Limited,�P.O.�Box�31119�Grand�Pavilion,�Hibiscus�Way,�802�West�Bay�

Road,�Grand�Cayman,�KY1-1205�Cayman�Islands

通讯地址： 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1号时代广场1座26楼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比例下降至5%以下

签署日期：2026年2月1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其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

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美凯龙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

其在美凯龙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

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以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杭州灏月 指 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淘宝控股 指 Taobao�China�Holding�Limited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新零售基金 指 New�Retail�Strategic�Opportunities�Investments�4�Limited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三的合称

阿里巴巴集团 指

Alibaba�Group�Holding�Limited及其下属子公司， 和根据上市地法律纳入其合并报表的

实体

美凯龙、上市公司 指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本报告书中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股份权益变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 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网商路699号5号楼3楼308室

法定代表人： 沈沉

注册资本： 426,447.04295万美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MAD27T4D1Y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23年10月24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及持股比例： 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持股57.5947%；

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持股35.7470%；

阿里巴巴网络中国有限公司持股6.6583%。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69号阿里巴巴西溪园区4号楼小邮局

联系电话： 0571-8502208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二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Taobao� China� Holding� Limited

注册地： 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1号时代广场1座26楼

董事： 陈崇江、秦跃红、朱坚

已发行股本： 8,328,087,783.91美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提供电子商务相关的技术服务、咨询服务、管理服务以及投资持股

成立日期： 2003年3月26日

股东及持股比例： Taobao� Holding� Limited持股100%

通讯地址： 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1号时代广场1座26楼

联系电话： （852）22155325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三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New� Retail�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Investments� 4� Limited

注册地： Vistra� (Cayman)� Limited,� P.O.� Box� 31119� Grand� Pavilion,� Hibiscus� Way,� 802� West�

Bay� Road,� Grand� Cayman,� KY1-1205� Cayman� Islands

董事： David� John� Jepson� EGGLISHAW

已发行股本： 1,000美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

成立日期： 2018年7月16日

股东及持股比例： New� Retail�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Fund,� L.P.持股100%

通讯地址： 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1号时代广场1座26楼

联系电话： （852）2215532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杭州灏月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沈沉 女 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二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淘宝控股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陈崇江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香港 无

朱坚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秦跃红 女 董事 中国 中国香港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三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新零售基金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David�John�Jepson�

EGGLISHAW

男 独立董事 英国 英国开曼群岛 英国开曼群岛居留权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杭州灏月与淘宝控股、新零售基金均为阿里巴巴集团内企业，根据《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构成一致行动人。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如下：

持有人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杭州灏月 002024.SZ ST易购 1,809,098,707 19.53%

杭州灏月 002027.SZ 分众传媒 885,100,134 6.13%

杭州灏月 000785.SZ 居然智家 605,189,452 9.72%

杭州灏月 002044.SZ 美年健康 312,373,497 7.98%

杭州灏月 600233.SH 圆通速递 241,793,619 7.06%

杭州灏月 002373.SZ 千方科技 222,993,866 14.11%

杭州灏月 09878.HK 汇通达网络 72,156,332 12.83%

淘宝控股 02048.HK 易居控股 145,588,000 8.32%

淘宝控股 IDX:GOTO PT�GOTO 88,531,124,993 8.36%

淘宝控股 09699.HK 顺丰同城 45,844,000 5.00%

淘宝控股 2567.HK 七牛智能 309,271,456 15.45%

淘宝控股 EM.O 怪兽充电

76,386,109

1

15.06%

注： 上述持股比例均以持有人所持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量除以该上市公司最近一次披露的总股本为

计算口径。

除上述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

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出于自身发展战略和资金需求进行减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

上市公司于2025年12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88），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杭州灏月拟于2025

年12月25日至2026年3月2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共计不超过130,641,

97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3%）。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前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除上述尚未实施完毕的减持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

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未来信息披露义务人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5年1月20日至2026年2月1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上市公司73,

010,700股A股股份、144,622,963股H股股份， 使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比例由9.997633%减少至4.999998%，

权益变动触及5%刻度。 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份

（股）

减持股份占当

时总股本比例

(%)

减持价格/价格区

间

新零售基金

无限售条件流通

H股

大宗交易 2025年1月 30,000,000 0.69 1.48港元/股

杭州灏月

无限售条件流通

A股

大宗交易 2025年9月 8,300,000 0.19 2.67元/股

杭州灏月

无限售条件流通

A股

大宗交易 2025年10月 2,426,000 0.06 2.48-2.53元/股

杭州灏月

无限售条件流通

A股

集中竞价 2025年11月 43,547,300 1.00 2.75-2.86元/股

杭州灏月

无限售条件流通

A股

大宗交易 2025年11月 1,400,000 0.03 2.51元/股

淘宝控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

H股

集中竞价 2025年12月 58,584,200 1.35

1.14-1.41港元/

股

新零售基金

无限售条件流通

H股

集中竞价 2025年12月 42,311,481 0.97

1.14-1.41港元/

股

淘宝控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

H股

集中竞价 2026年1月 13,727,282 0.32

1.22-1.34港元/

股

杭州灏月

无限售条件流通

A股

集中竞价 2026年2月 17,337,400 0.40 2.58-2.66元/股

合计 / / / 217,633,663 4.99* /

*注：上表“减持股份占当时总股本比例(%)” 直接向下取2位小数，未四舍五入。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全部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的股份

2

本次减持后持有的股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杭州灏月 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290,747,243 6.676581 217,736,543 4.999998

淘宝控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H股 72,311,482 1.660526 0 0

新零售基金 无限售条件流通H股 72,311,481 1.660526 0 0

合计 435,370,206 9.997633 217,736,543 4.999998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是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或任何其他权利限制。

四、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日期为2023年12月2日，具体内容详见上市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杭州灏月、阿里软件、淘

宝控股、新零售基金）》。 前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阿里软件合计持有上市公司435,370,206股股

份，约占当时上市公司总股本的9.9976%。

第四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

司股份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

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而未提供的其他

重大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或注册证书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查阅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置于上市公司证券合规部， 以备查阅。 投资者也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Taobao� China� Holding� Limited

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New� Retail�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Investments� 4� Limited

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Taobao�China�Holding�Limited

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New�Retail�Strategic�Opportunities�Investments�4�Limited

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1466弄2号

/5号美凯龙环球中心

股票简称

美凯龙（A股）

红星美凯龙（H股）

股票代码

601828（A股）

01528（H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名称 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注册地

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杭

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网商路699

号5号楼3楼308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名称 Taobao�China�Holding�Limited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注册地

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1号时代广

场1座26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名称

New� Retail�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Investments� 4�

Limited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注册地

Vistra� (Cayman)�Limited, �P.O. �

Box� 31119� Grand� Pavilion, �

Hibiscus�Way, �802�West�Bay�

Road, � Grand� Cayman, �

KY1-1205�Cayman�Islands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持股数量：290,747,243

持股比例：6.68%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H股

持股数量：72,311,482

持股比例：1.66%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H股

持股数量：72,311,481

持股比例：1.66%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

动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变动数量：73,010,700股 变动比例：1.676583%

持股数量：217,736,543股 持股比例：4.999998%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H股

变动数量：72,311,482股 变动比例：1.660526%

持股数量：0股 持股比例：0%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H股

变动数量：72,311,481股 变动比例：1.660526%

持股数量：0股 持股比例：0%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权益变动的时间：2025年9月10日至2026年2月10日

权益变动的方式：大宗交易、集中竞价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权益变动的时间：2025年12月10日至2026年1月13日

权益变动的方式：集中竞价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权益变动的时间：2025年1月20日至2025年12月19日

权益变动的方式：大宗交易、集中竞价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减持

公司于2025年12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88），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杭州灏月拟于2025年

12月25日至2026年3月2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共计不超过130,641,

97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3%）。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前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除上述尚未实施完毕的减持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

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未来信息披露义务人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

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

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Taobao�China�Holding�Limited

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New�Retail�Strategic�Opportunities�Investments�4�Limited

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1�为淘宝控股持有怪兽充电的普通股数量。 ）

（2�信息披露义务人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日期为2023年12月2日，前次权益变动后，阿里巴巴（成都）软件

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阿里软件” ） 持有上市公司42,527,339股A股股份， 约占当时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98%；杭州灏月持有上市公司248,219,904股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约占当时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70%；

淘宝控股持有上市公司72,311,482股H股股份， 约占当时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66%； 新零售基金持有上市公司

72,311,481股H股股份，约占当时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66%。杭州灏月及淘宝控股、新零售基金、阿里软件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435,370,206股股份，约占当时上市公司总股本的9.9976%。

根据上市公司分别于2024年5月25日、2024年7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股份转让计划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关于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股份转让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阿里软件于2024年7月26日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将42,527,339股A股股份转让给其一致行动人杭州灏月， 约占当时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98%。 前述转让完成后，阿里软件不再持有上市公司任何股份，杭州灏月持有上市公司290,747,243股A股

股份。 即本次减持前，杭州灏月与淘宝控股、新零售基金合计持有上市公司435,370,206股股份，约占当时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9.997633%。 ）

证券代码：601828� � � � � � � � �证券简称：美凯龙 公告编号：2026-007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

构的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

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

保

沈阳红星美凯龙家居有限公司 37,500万元 37,500万元 不适用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1,614,346（含本次）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

34.72

特别风险提示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日常经营需求，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沈阳红星美

凯龙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红星” ）拟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于洪支行（以下简称“中国

建设银行” ） 签订人民币37,500万元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 （以下简称 “主合同” ）（以下统称 “本次融

资” ），公司拟为本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之子公司沈阳红星美凯龙博览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沈阳红星博览家居” ）拟以其所持有的位于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北二东路33号（5-001）、辽宁省沈阳市

铁西区北二东路33甲号（9门）、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北二东路33甲号（10门）、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北二东

路33甲号（11门）、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北二东路33甲号（13门）的五套房产为本次融资提供最高额抵押担

保（以下统称“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2026年2月1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向金

融机构的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在决议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据市场条件办理与调整本次融

资及担保有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合同、协议等各项法律文件及调整期限、金额、利率等融资

担保条件。 上述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沈阳红星美凯龙家居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彭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10058387653XM

成立时间 2011年11月18日

注册地 沈阳市铁西区北二东路35号

注册资本 人民币3,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场地租赁，物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商品信息咨询，家具、建材、装饰材料、金属材料、五金

交电、百货、针纺织品批发、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1-12月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8,817.50 104,515.35

负债总额 59,914.96 77,571.26

资产净额 28,902.54 26,944.08

营业收入 9,411.22 7,362.58

净利润 2,175.99 458.5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于洪支行；

债务人：沈阳红星美凯龙家居有限公司；

担保本金金额：人民币37,500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

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

不限于乙方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乙方实现债

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

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担保期间：按乙方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

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乙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

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展期无需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

仍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乙方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

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是否有反担保：否

（二）沈阳红星博览家居与中国建设银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

抵押人（甲方）：沈阳红星美凯龙博览家居有限公司；

抵押权人（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于洪支行；

债务人：沈阳红星美凯龙家居有限公司；

担保本金金额：人民币37,500万元；

担保方式：最高额抵押担保；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

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

不限于乙方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乙方实现债

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

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是否有反担保：否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需求，有利于促进公司整体业务持续发展。 沈阳红星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且目前经营情况正常，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偿债能力，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认为沈阳红星为自身业务发展

需要向中国建设银行融资， 由公司及子公司沈阳红星博览家居为沈阳红星对中国建设银行的还款义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最高额抵押担保，是在综合考虑业务发展需要、融资需求等基础上做出的决定，有利于

公司及子公司的持续发展，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批准的）累计担保总额为1,614,346万元（其中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为1,614,346万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441,802万元，分别占

2024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的34.72%、31.01%。 本次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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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触及5%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Taobao� China� Holding� Limited、

New� Retail�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Investments� 4� Limited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9.9976%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4.99%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注：上表“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直接向下取2位小数，未四舍五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杭州灏月” ）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30108MAD27T4D1Y

□ 不适用

Taobao�China�Holding�Limited（以

下简称“淘宝控股” ）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New�Retail�Strategic

Opportunities� Investments� 4�

Limited�（以下简称“新零售基金”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5%刻度的基本情况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杭州灏月、淘宝控股及新零售基金发

出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于2025年1月20日至2026年2月10日，杭州灏月通过集中竞价减持60,884,700

股A股股份、大宗交易方式减持12,126,000股A股股份，合计减持公司73,010,700股A股股份，占公司当前总

股本的1.68%；淘宝控股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72,311,482股H股股份，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66%；新

零售基金通过集中竞价减持42,311,481股H股股份、大宗交易方式减持30,000,000股H股股份，合计减持公

司72,311,481股H股股份，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66%。

本次权益变动后，淘宝控股及新零售基金不再持有公司股份，杭州灏月持有公司217,736,543股A股股

份，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4.99%（直接向下取2位小数，未四舍五入）。 杭州灏月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数量由435,370,206股减少至217,736,543股，持股比例由9.9976%减少至4.99%（直接向下取2位小数，

未四舍五入），权益变动触及5%刻度，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万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万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

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杭州灏月 29,074.7243 6.68 21,773.6543 4.99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____

2025/11/3-

2026/2/10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____

2025/9/10-

2025/11/13

淘宝控股 7,231.1482 1.66 0 0.00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____

2025/12/10-

2026/1/13

新零售基金 7,231.1481 1.66 0 0.00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____

2025/12/10-

2025/12/19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____

2025/1/20

合计 43,537.0206 9.9976 21,773.6543 4.99 -- --

注：上表“变动后比例” 直接向下取2位小数，未四舍五入。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

2.杭州灏月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减持事项与已披露的减持

计划一致。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执行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杭州灏月减持公司股份的有

关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3.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

4.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权益变动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杭州灏月、淘宝控股、新零售基金）》。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11日


